
合同编号： XBSTHT202492

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部分 合同书

项目名称：新北区国控站点运行保障服务

项目编号：JSZC-320411-CZRB-C2024-0042

（分包 1：新北汽修、玻璃行业问题排查）

甲方：常州市高新区（新北）生态环境局

乙方：江苏龙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地：常州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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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4 日， 常州市高新区（新北）生态环境局 以 竞争性磋

商采购方式 对 新北区国控站点运行保障服务 项目进行了采购。经 磋商小

组 评定， 江苏龙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为该项目分包 1 （新北汽修、

玻璃行业问题排查）成交供应商。现于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

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常州市高新区（新

北）生态环境局 (以下简称：甲方)和 江苏龙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乙方)协商一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兹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充。

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的前

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 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 中标通知书；

1.1.3 响应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 采购文件（含澄清或者修改文件）；

1.1.5 其他相关资料。

1.2 标的

序

号
名称 排查企业数量 服务时间 备注

1
新北区汽修行业

问题排查
约 138 家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年 11月30日止
服务要求及排

查企业名单详

见附件2
新北区玻璃行业

问题排查
约 28 家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年 11月30日止

1.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427000.00 元（大写：肆拾贰万柒仟元人民币）。合同价

格包括采购范围相应服务的提供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承

担所有运行产生的易耗品、设备备件与配件采购费、运维人员费用、运维作业车

辆费用、运维人员旅差费（包括车辆费用）、仪器设备故障时的分析费用、日常

维护费、企业税金及其他各种费用。甲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1.4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交工作计划，经甲方审核通过后，

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乙方提交阶段性核查报告经甲方审核通过后，甲方支付合

同金额的 30%，服务结束并提交完整的核查报告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剩

余 40%（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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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发票开具方式： 增值税发票，甲方每次收到发票后予以付款。

1.5 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5.1 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止。

1.5.2 履行地点： 按甲方要求

1.5.3 履行方式： 按采购文件要求

1.6 违约责任

1.6.1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

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提

供服务价格的 0.5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10 %；迟延履行的违约金

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

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1.6.2 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

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

0.02 %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 5 %；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

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解除

本合同；

1.6.3 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

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或其

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

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

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合同；

1.6.4 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

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

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

违约金和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

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 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

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当事人

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6 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

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止

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1.6.7 乙方属虚假承诺，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还



4

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 30%违约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则应当赔偿

甲方所有损失。

1.7 知识产权

1.7.1 乙方必须保证响应文件、中标后提供的文件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的知

识产权，否则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1.7.2 乙方提交的所有响应文件及成果，其所有权均归甲方所有，甲方可任

意使用其全部成果。乙方未经甲方允许或授权，不得为本合同规定目的以外的自

身利益和其他任何方利益而使用。

1.8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决；

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 1.8.2 方式解决：

1.8.1 将争议提交 常州 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

裁决；

1.8.2 向 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

争议解决过程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或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

鉴定费、差旅费、保全费、担保费等），应由违约方承担。

1.9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且签字时生效。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见证方：常州润邦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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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合同一般条款

2.1 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按以下内容进行解释：

2.1.1 “合同”系指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签订的载明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

议，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2.1.2 “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约定，成交供应商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

采购人应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价格。

2.1.3 “服务”系指成交供应商根据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履行的除货物和工

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包括采购人自身需要的服务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

共服务。

2.1.4 “甲方”系指与成交供应商签署合同的采购人；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

机构代表其与乙方签订合同的，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

2.1.5 “乙方”系指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成交供应商；两个以上的自然

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的，联合体各方均应为乙方或者与乙方相同地位的合同当事人，并就合同约定的

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2.1.6 “现场”系指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地点。

2.2 技术规范

服务所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规范附件(如

果有的话)及其技术规范偏差表(如果被甲方接受的话)相一致；如果采购文件中

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么应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为

准。

2.3 知识产权

2.3.1 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不受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著作权、商标

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那么乙方须

与该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赔偿；

2.4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2.4.1 甲方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对乙方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进

行履约检查，以确保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能够依约满足甲方之项目需求，但不得因

履约检查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乙方应予积极配合；

2.4.2 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将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乙方，双方

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约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2.5 结算方式和付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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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第一部分合同书。

2.6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6.1 乙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需要，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调阅有关

资料等，甲方应予积极配合；

2.6.2 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和保护由甲方提供的前款信息和资料等；

2.6.3 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

何未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情报、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和商业信

息等，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措施和方式防止任何第三方接触到对方当事人的上

述保密信息和资料。

2.7 质量保证

2.7.1 乙方应建立和完善履行合同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并提供相关内部规

章制度给甲方，以便甲方进行监督检查；

2.7.2 乙方应保证履行合同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场

地、环境和设施等满足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并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发现标的物有质量问题，乙方应该无条件修改，修改时间计入合同履行时间。

2.8 延迟履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理由、预期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知后，

认为其理由正当的，可以书面形式酌情同意乙方可以延长履行的具体时间。

2.9 合同变更

2.9.1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合同的形式变更合同，但不

得违背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且如果系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那么所有

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价的 10%；

2.9.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

书面形式变更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10 合同转让和分包

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不得转让，但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

履行合同，即：依法可以将合同项下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完

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且乙方应就分包

项目向甲方负责，并与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2.11 不可抗力

2.11.1 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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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11.2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11.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 7日内以书面

形式变更合同；

2.11.4 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 7 日内以书面形式

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 7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2.12 税费

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缴纳。

2.13 乙方破产

如果乙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甲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且

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和赔偿，但合同的终止不损害或不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

采取的任何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的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2.14 合同中止、终止

2.14.1 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14.2 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

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的，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15 检验和验收

2.15.1 乙方按照合同专用条款的约定，定期提交服务报告，甲方按照合同

专用条款的约定进行定期验收；

2.15.2 合同期满或者履行完毕后，甲方有权组织（包括依法邀请国家认可

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对乙方履约的验收，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组织对乙

方履约情况的验收，并出具验收书；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应

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2.15.3 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等具体内容以及前述验收书的效力详见合同

专用条款及双方后续约定。

2.16 通知和送达

2.16.1 任何一方因履行合同而以合同第一部分尾部所列明的 地址、邮箱

发出的所有通知、文件、材料，均视为已向对方当事人送达；任何一方变更上述

送达方式或者地址的，应于 7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

收到有关变更通知之前，变更前的约定送达方式或者地址仍视为有效。

2.16.2 以当面交付方式送达的，交付之时视为送达；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的，发出电子邮件之时视为送达；以传真方式送达的，发出传真之时视为送达；

以邮寄方式送达的，邮件挂号寄出或者交邮之日之次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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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17.1 合同使用汉语书就、变更和解释；

2.17.2 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18 履约保证金

2.18.1 采购文件要求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乙方应按合同专用条款约定

的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

提交履约保证金；

2.18.2 履约保证金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

前述约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2.18.3 如果乙方不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

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那么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同时不影响

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2.19 合同份数

合同份数按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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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致，

应以本部分的约定为准。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应；与前

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

条款

号
约定内容

2.15 项目实施完毕后由甲方组织验收，验收标准和验收程序等由甲方制定。

2.18.1 履约保证金：无。

2.19.1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 陆 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采购代理机构执贰

份。

2.20

1.保密要求：乙方应承担数据的保密责任；有关本项目任何数据均不得

以任何方式和渠道向外界传递。

2.质量控制要求：按国家和行业现行的法律、法规及验收规范执行。

2.21

安全要求：乙方在项目服务期间应制定项目安全实施管理措施，并严格

遵守安全管理要求，乙方在项目服务过程中因管理不当、维护措施不当

等因素或不按安全管理要求，造成人员安全或财产损失事故的，其责任

均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不承担责任。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质量、安全

问题均由乙方终身负责，如因上述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自行承

担，与他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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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服务要求

序号 名称 服务要求

1

新北区

汽修行

业问题

排查

1.整治对象

常州市新北区全区汽修行业企业。

2.工作要求

组织环保专家组进驻企业开展现场核查，从环保手续、原辅料

储存使用、物料转运、工艺环节、公辅工程、废气收集处理、

设施运行管理等方面着手，对企业废气污染物的产生、收集、

处理、排放进行全面排查，汇总存在的问题。具体有：

①环保手续核查：对企业所有项目环评及批复、所有项目环保

竣工验收报告及意见、排污许可证副本信息（若申领过）、近

期其他环保整治提升（废气提升整改）方案/报告、图件（最

新厂区平面布置图）与现场情况进行对比，并合理分析报告编

制是否规范。

②废气治理合规性核查：对企业进行废气收集、处理、排放全

过程核查，查清企业真实生产条件下有组织、无组织废气的产

生特征，分析废气治理工艺、设施能否满足废气达标治理的需

要，核查废气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和维护的有效性以及数据真实

性，并提出逐步完善和改善废气治理的对策建议。重点核查：

废气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处理工艺合理性、处理设施运行效能

和污染物去除率等方面。

3.进度要求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确定整治名单，印发整治工作通知，组成各检查小组，召开动

员大会。

第二阶段：核查帮扶阶段

采取分批推进的方式进行入厂核查帮扶，确保问题的准确性和

有效性。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第三阶段：“回头看”阶段

根据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意见，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后续整改措

施，并视情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问题闭

环，取得实效。

4.提交成果

对新北区汽修行业进行问题排查并形成整改报告

2

新北区

玻璃行

业问题

排查

1.整治对象：从事玻璃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的工

业，包括 GB/T 4754—2017 中的玻璃制造（C304）、玻璃制品

制造（C305）、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C3061）。

2.工作内容

①制定整治标准。根据国家、省、市、区等文件要求，梳理玻

璃行业生产工艺及产排污情况，为行业制定专用环保提升操作

指导手册，开展培训指导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②现场行业排查。核查企业的环保手续（环境影响评价管理、

排污许可证申领与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管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等）、污染防治措施（源头替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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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服务要求

控制、末端治理等）、环境管理编制（制度管理、台账管理等），

制定专用问题检查表，对玻璃行业企业环保整改现状进行摸底

排查，对不合规的企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并制定出合理的

整改措施，以最大程度减少污染影响。

③企业整改闭环。要求排查出环保问题的企业，按照要求期限

完成整改工作，期限到期后，再次复核整改情况，全部完成整

改后整理归档，确保专项核查工作闭环。

3.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摸清新北区玻璃工业行业底数，确定整治名单，印发重点行业

企业整治工作通知，深入动员部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明确

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目标任务、整治措施，确保整治行动有

序有力推进。

第二阶段：整治核查阶段

为了保证工作的高效性和准确性，拟计划三个月完成整治督查

工作。按照“高标要求、分类推进”的原则，排查甄别存在的

问题和隐患，摸清治污设施、污染物排放等情况，针对企业不

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整治措施。坚持“检查一批、交办一批、跟

踪一批”的原则，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涉及违法行为将单

独列出。

第三阶段：“回头看”阶段

根据企业的整改情况，视情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问题得到闭环，成果取得实效。对消极整治、进展迟

缓，或拒不落实整改的及时反馈，推动整治。

4.提交成果

（1）现场核查台账

建立玻璃行业企业核查台账，逐条梳理企业现场问题，针对企

业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整治计划，明确治理期限。

（2）企业整改报告

企业需对提出的整改问题进行逐条反馈，为所有企业整合项目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现场照片、验收报告、前后整改对比。

（3）企业复核情况

针对企业反馈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梳理企业实际情况，对未

通过的进行通报，并协助执法人员实施针对性督查，确保整改

落实到位。

（4）行业环保提升操作指导手册

根据国家、省、市、区等文件要求，梳理玻璃行业生产工艺及

产排污情况，针对行业特点制定行业环保提升操作指导手册，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企业传递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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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排查企业名单

汽修行业企业名单

序号 乡镇（街道） 企业名称

1 奔牛镇 重庆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常州盛世新景新北分公司

2 薛家镇 常州常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3 薛家镇 常州诚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4 奔牛镇 常州市鑫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星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6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永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 常州万仁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8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新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9 薛家镇 常州万事达汽车有限公司薛家分公司

10 薛家镇 常州新起点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黄河路分公司

11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 龙虎塘街道 常州上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 薛家镇 常州常隆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4 龙虎塘街道 常州瑞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5 孟河镇 常州德鑫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6 龙虎塘街道 常州久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7 薛家镇 常州市华诚汇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8 新桥街道 常州丰硕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9 薛家镇 常州海之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 薛家镇 江苏凯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1 龙虎塘街道 常州德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2 薛家镇 常州炫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3 龙虎塘街道 常州市凯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4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新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5 薛家镇 常州东安上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6 孟河镇 常州之星汽车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27 薛家镇 常州薛家欧派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8 罗溪镇 常州世界名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9 龙虎塘街道 常州捷信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30 龙虎塘街道 常州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1 薛家镇 常州市德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2 龙虎塘街道 常州冠亚恒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3 三井街道 常州中天汽车有限公司

34 龙虎塘街道 常州常澄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5 薛家镇 常州宁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6 三井街道 常州孟享喷涂服务有限公司

37 龙虎塘街道 常州国际汽车城有限公司

38 三井街道 常州铂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9 三井街道 常州欧派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0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凯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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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龙虎塘街道 常州外汽红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2 三井街道 新北区奔牛伟骏汽车配件修理厂

43 薛家镇 常州市华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44 薛家镇 常州文华英菲尼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5 三井街道 常州瑞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6 龙虎塘街道 常州长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北分公司

47 龙虎塘街道 常州东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8 薛家镇 江苏飞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9 三井街道 常州建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50 薛家镇 常州市华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1 三井街道 常州达诚城北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52 奔牛镇 常州市宝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3 龙虎塘街道 常州卓尔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4 孟河镇 新北区孟河钧靓汽车维修中心

55 龙虎塘街道 常州惠达行车业服务有限公司

56 常州尧讯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7 常州市红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8 常州市卓立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59 常州鑫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60 薛家镇 常州奥汽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61 常州市鼎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62 常州嘉邵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63 常州吉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4 常州典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65 新北区奔牛佳鹏汽车维修服务部

66 苏马赫汽车服务连锁常州有限公司

67 龙虎塘街道 常州市宝尊车易修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68 西夏墅镇 常州市西夏墅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69 常州市常车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70 常州诺贝德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71 新北区罗溪千诚汽修厂

72 常州蓝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73 常州奔牛宝瑞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74 天宁区雕庄凯达汽车修理厂

75 三井街道 常州名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76 春江街道 常州阿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77 薛家镇 常州华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78 三井街道 常州市泰高养车服务有限公司

79 春江街道 常州市志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滨江分公司

80 孟河镇 常州市江迈汽车修理厂

81 孟河镇 常州市邦友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82 龙虎塘街道 常州阿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环球港分公司

83 三井街道 常州越野部落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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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龙虎塘街道 常州好修养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85 西夏墅镇 常州通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86 三井街道 常州君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87 三井街道 常州市永杰车辆维修有限公司

88 三井街道 常州阿宝汽车维修有限公司万达分公司

89 薛家镇 新北区薛家任安汽车修理厂

90 春江街道 常州市车之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 孟河镇 常州市煜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92 孟河镇 常州晟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3 薛家镇 常州合信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94 新桥街道 常州市众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95 三井街道 常州市嘉和汽车维修中心

96 新桥街道 常州市奥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97 薛家镇 常州超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98 孟河镇 常州市爱车地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9 三井街道 常州林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00 春江街道 常州市泰源车业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101 三井街道 常州力之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2 龙虎塘街道 常州城市猎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3 薛家镇 常州蔚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薛家镇分公司

104 三井街道 常州市动力快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5 三井街道 常州奥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6 孟河镇 新北区孟河旭发汽车修配厂

107 新桥街道 理想智造汽车销售服务（常州）有限公司常州市新北区分公司

108 龙虎塘街道 常州鑫和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09 罗溪镇 常州市鑫磊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10 魏村街道 常州新区万里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111 三井街道 常州市小拇指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112 三井街道 常州美车美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13 三井街道 常州易车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14 三井街道 新北区三井天晟汽车维修中心

115 三井街道 常州北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16 薛家镇 常州智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17 春江街道 常州恒华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118 魏村街道 常州市明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119 薛家镇 常州海鹏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120 薛家镇 常州市达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21 三井街道 常州驰众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122 春江街道 新北区春江明平汽修厂

123 三井街道 常州市迅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24 罗溪镇 新北区罗溪立国汽车服务中心

125 薛家镇 常州豪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26 薛家镇 常州市顺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5

127 孟河镇 常州市瑞元汽修厂

128 三井街道 江苏万鼎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29 三井街道 常州车之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30 西夏墅镇 常州市恒茂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31 三井街道 常州市新北区平平汽修厂

132 三井街道 常州驰众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133 新桥街道 常州市亿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34 西夏墅镇 常州飞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35 罗溪镇 常州市安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36 奔牛镇 常州市邦妮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137 奔牛镇 常州市伟平汽车修理厂

138 孟河镇 常州市华港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玻璃行业企业名单

序号 乡镇/街道 企业名称

1 孟河镇 常州市东亚玻璃厂

2 西夏墅镇 常州市新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金山路厂区）

3 罗溪镇 欧文斯科宁复合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4 西夏墅镇 常州市东寰玻纤有限公司

5 魏村街道 常州市聚能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6 西夏墅镇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山路厂区）

7 三井街道 常州普泰玻纤制品有限公司

8 魏村街道 常州康帕斯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织造分公司

9 西夏墅镇 江苏志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 薛家镇 常州亿丰玻璃有限公司

11 春江街道 常州欣茂特机车科技有限公司

12 滨开区 常州市佳尔顺玻璃有限公司

13 薛家镇 常州联洋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14 西夏墅镇 江苏大利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奔牛镇 常州金世纪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16 魏村街道 常州兰宇光学玻璃有限公司

17 魏村街道 常州市恒海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18 魏村街道 常州汇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19 龙虎塘街道 常州华美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罗溪镇 常州市好利莱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1 罗溪镇 常州市奥普泰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2 孟河镇 常州市奥宝车辆部件有限公司

23 孟河镇 江苏鸿响光学玻璃有限公司

24 三井街道 光硝子（常州）光学有限公司

25 薛家镇 常州长江玻璃有限公司

26 滨开区 海因兹玻璃（常州）有限公司

27 奔牛镇 常州五星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28 奔牛镇 拓能（江苏）石英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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